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呼环罚〔2025〕02003号

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丽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7817830007435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合作区世纪大道东（原供热站）            

我局于2024年7月9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2021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84.6t，超过总量排放55.54t；氮氧化物排放量为91.7t，超总量排放32.37t；2022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63.6t，超总量排放34.54t；氮氧化物排放量为74t，超总量排放14.67t；2023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92.4t，超总量排放23.28t；氮氧化物排放量为116.6t，超总量排放30.2t。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凭证：

1.2024年7月9日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现场勘察平面图；以及2024年7月10日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

2.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现场照片（图片）证据（共3张照片）；

3.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现场影像资料保存证物袋（共3页及2张光盘）；

证据1、2、3证明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4.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5.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6.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

7.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被调查人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4、5、6、7证明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的责任主体。

8.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日平均值月报表（共25页）；

9.执法人员计算出来的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至2023年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实际排放量；

证据8、9证明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至2023年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实际排放量。

10.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满洲里市分局排污许可证管理人员提供的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大气排放总量许可（共3页）；

证据10证明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至2023年排污许可证许可排放大气总量。

11.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排污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证据11证明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取得了排污许可证并在有效期限内，以及排污许可证变更记录。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规定。
我局于2024年7月19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呼环罚告字[2024]020005号）告知你陈述申辩权和听证申请权。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我局对你单位提出的陈诉、申辩书内的部分申辩意见经审核后不予采纳。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听证申请，我局于2024年8月29日在满洲里市建设大厦1517会议室公开举行了听证会。当事人在听证会中提出的意见理由为：一、我公司排污许可证申报量系估算申报，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我公司已经意识到实际排放总量与排污许可证排放总量不符的客观事实情况。2021年8月16日向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满洲里市分局提交《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二氧化硫排放量超标说明》。同年9月9日，我公司与呼伦贝尔市原野测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技术服务合同》，但因满洲里市疫情反复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呼伦贝尔市原野测试有限责任公司一直未能进行实地勘探检测，直至2022年12月22日至2023年1月5日才至我公司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监测。后因评价报告的制度以及汇编的原因，我公司直至2023年6月才完成了排污许可证排放总量的变更。但是通过我公司在2021年提交的说明以及委托呼伦贝尔市原野测试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技术服务合同的签订，都能证明我公司并无违反法律规定的故意，公司在发现问题后立即上报，并进行相关工作开展。此期间系因为疫情的不可抗力原因导致，不属于我公司的过错。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第十一条，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请求对我公司不进行行政处罚。二、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试行）》第四条，适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循合法原则、合理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贵局拟做出的行政处罚没有充分考虑及全面衡量危害后果与违法行为人个人情况、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相关因素，没有考虑到我公司在疫情期间申请并制作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的客观困难，导致贵局拟做出的处罚幅度过重，更没有考虑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在实践当中的适用。我局经集体讨论认定企业在已知自己于2020年自行申报的实际排放总量与排污许可证排放总量不符的情况下，未采用相关措施降低排放量，不能证明企业无主观错误。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一）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的规定，超总量排放污染物的，罚款范围：100万×超过总量数/总量控制指标=罚款金额，多种污染物超总量的，分别计算累加；有毒有害污染物超总量的，该种类加倍处罚；不足20万元的，按照20万元处罚；罚金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超总量排放污染物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2.通过计算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二氧化硫超总量罚款金额为100万×34.54/29.06=118.8575万元；氮氧化物超总量罚款金额为100万×14.67/59.33=24.7261万元；两项累加合计为143.5836万元，罚金超过100万元，应处罚100万元。

3.通过计算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二氧化硫超总量罚款金额为100万×23.28/69.12=33.6806万元；氮氧化物超总量罚款金额为100万×30.2/86.4=34.9537万元；两项累加合计为68.6343万元。

经我局集体讨论，决定对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违法行为不再给予行政处罚，2022年违法行为处罚100万元；按照《关于做好柔性执法相关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及《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试行）》第八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处罚“（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发生地环境容量大，人口密度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的；”“符合本裁量基准第八条“依法从轻处罚”情形的，应当在本条第一款确定的罚款金额为基础再减少一定金额，减少的罚款金额不得超过法定最高罚款金额（倍数或百分数）的20%，且从轻处罚后的罚款金额不得低于法定最低罚款金额。”的规定，对满洲里圣吉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违法行为从轻处罚、处罚金额为48.6343万元。

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壹佰肆拾捌万陆仟叁佰肆拾叁元整（￥148.6343万元）。
限你单位于接到本处罚决定后立即与满洲里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系领取《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并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指定银行账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联系地址：满洲里市五道街建设大厦1407 

联系电话：0470-6227691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海拉尔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你单位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3月25日

